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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（106.07.13 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） 

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

第 8 條 

 觀光遊樂業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
一項與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十五條
至第十七條、第十八條第三項、第四
項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、第二
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九條第
一項之規定，其屬本條例第三十五條
所稱之重大投資案件者，由交通部委
任觀光局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；屬非
重大投資案件者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政府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。 

 觀光遊樂業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
二項、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與觀光遊樂
業管理規則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
及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者，由實施檢查
之主管機關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。 

 觀光遊樂業違反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
第十八條第一項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
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二
十七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三十五條及
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者，由直轄市或縣
（市）政府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。 

 觀光遊樂業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第
五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者，由實施檢
查之主管機關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。 

 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檢查，由交通部委
任觀光局實施者，由交通部委任觀光
局裁罰。 

第 8 條 

觀光遊樂業與其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
例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之規定者，
由交通部委任觀光局或由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依附表四之規定裁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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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旅行業管理規則 

（106.08.22 修正發布第 26、30、37 條條文；並自發布日施行） 

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

第 26 條 

綜合旅行業以包辦旅遊方式辦理國內

外團體旅遊，應預先擬定計畫，訂定

旅行目的地、日程、旅客所能享用之

運輸、住宿、服務之內容，以及旅客

所應繳付之費用，並印製招攬文件，

始得自行組團或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五

款、第六款規定委託甲種旅行業、乙
種旅行業代理招攬業務。 

第 26 條 

 綜合旅行業以包辦旅遊方式辦理國內

外團體旅遊，應預先擬定計畫，訂定

旅行目的地、日程、旅客所能享用之

運輸、住宿、膳食、遊覽、服務之內

容及品質、投保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

保險及其保險金額，以及旅客所應繳

付之費用，並登載於招攬文件，始得

自行組團或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五款、

第六款規定委託甲種旅行業、乙種旅

行業代理招攬業務。 

 前項關於應登載於招攬文件事項之規

定，於甲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外團體旅

遊，及乙種旅行業辦理國內團體旅遊
時，準用之。 

第 30 條 

 旅行業刊登於新聞紙、雜誌、電腦網

路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之廣告，應載

明公司名稱、種類及註冊編號。但綜

合旅行業得以註冊之服務標章替代公
司名稱。 

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旅遊文件相符合，

不得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

之表示或表徵。 

第 30 條 

 旅行業為舉辦旅遊刊登於新聞紙、雜

誌、電腦網路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之

廣告，應載明旅遊行程名稱、出發之

地點、日期及旅遊天數、旅遊費用、

投保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險及其保

險金額、公司名稱、種類、註冊編號

及電話。但綜合旅行業得以註冊之服
務標章替代公司名稱。 

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旅遊文件相符合，

不得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
之表示或表徵。 

 第一項廣告應載明事項，依其情形無

法完整呈現者，旅行業應提供其網

站、服務網頁或其他適當管道供消費
者查詢。 

第 37 條 

旅行業執行業務時，該旅行業及其所

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，均應遵守下列

規定：… 

八、應使用合法業者提供之合法交通

工具及合格之駕駛人；包租遊覽

車者，應簽訂租車契約。遊覽車

以搭載所屬觀光團體旅客為限，

沿途不得搭載其他旅客。 

第 37 條 

旅行業執行業務時，該旅行業及其所

派遣之隨團服務人員，均應遵守下列

規定：… 

八、應使用合法業者提供之合法交通

工具及合格之駕駛人；包租遊覽

車者，應簽訂租車契約，其契約

內容不得違反交通部公告之旅行

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。遊覽車以搭載所屬觀

光團體旅客為限，沿途不得搭載

其他旅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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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 

（106.06.28 修正發布第 7、18 條條文；並自 106.06.28 施行） 

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

第 7 條 

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

物品，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填報

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，並

經紅線檯查驗通關…： 

二、攜帶外幣現鈔總值逾等值美幣一

萬元者。… 

九、有其他不符合免稅規定或須申報

事項或依規定不得免驗通關者。 

 入境旅客對其所攜帶行李物品可否經

由綠線檯通關有疑義時，應經由紅線

檯通關。 

第 7 條 

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

物品，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填報

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，並

經紅線檯查驗通關：… 

二、攜帶外幣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

幣現鈔總值逾等值美幣一萬元

者。… 

九、攜帶總價值逾等值新臺幣五十萬

元，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

物品者。 

十、有其他不符合免稅規定或須申報

事項或依規定不得免驗通關者。 

 前項第九款所稱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

虞之物品，指超越自用目的之鑽石、

寶石及白金。 

 入境旅客對其所攜帶行李物品可否經

由綠線檯通關有疑義時，應經由紅線

檯通關。 

第 18 條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第 18 條 

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

八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一百零六年六月

二十八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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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

（106.08.21 修正發布第 5、8 條條文；並自發布日施行） 

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

第 5 條 

 役齡前出境或依前條第一項第五款經

核准出境，於十九歲徵兵及齡之年一

月一日以後在國外就學之役男，符合

下列各款情形者，得檢附經驗證之在

學證明，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（以

下簡稱移民署）申請再出境；其在國

內停留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三個月：… 

第 5 條 

 役齡前出境或依前條第一項第五款經

核准出境，於十九歲徵兵及齡之年一

月一日以後在國外就學之役男，符合

下列各款情形者，得檢附經驗證之在

學證明，向內政部移民署（以下簡稱

移民署）申請再出境；其在國內停留

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三個月：… 

第 8 條 

 役男出境期限屆滿，因重病、意外災

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，未能

如期返國須延期者，應檢附經驗證之

當地就醫醫院診斷書及相關證明，向

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延

期返國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轉

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准。申請

延期返國期限，每次不得逾二個月，

延期期限屆滿，延期原因繼續存在

者，應出具經驗證之最近診療及相關

證明，重新申請延期返國。 

 現任駐外外交人員之子，隨父或母出

境而就學者，得檢附經驗證之在學證

明，向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申請延期返國，每次不得逾三年；其

就學年齡、返國停留期限與延期出

境，依第五條規定辦理。駐香港或澳

門人員之子，準用之。 

 在遠洋作業漁船工作之役男，未能如

期返國須延期者，由船東檢具相關證

明，並出具保證書經轄區漁會證明

後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申請延期返國，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核准，延期期限至列入徵集梯次

時止。但最長不得逾年滿二十四歲之

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

第 8 條 

 役男出境期限屆滿，因重病、意外災

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特殊事故，未能

如期返國須延期者，應檢附經驗證之

當地就醫醫院診斷書及相關證明，向

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延

期返國，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核准。申請延期返國期限，每次不得

逾二個月，延期期限屆滿，延期原因

繼續存在者，應出具經驗證之最近診

療及相關證明，重新申請延期返國。 

 在遠洋作業漁船工作之役男，未能如

期返國須延期者，由船東檢具相關證

明，並出具保證書經轄區漁會證明

後，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

申請延期返國，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核准，延期期限至列入徵集梯次

時止。但最長不得逾年滿二十四歲之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

 審核通過參與中央政府機關專案計畫

之役男，經核准出境，未能如期完成

專案計畫返國須延期者，應由專案計

畫機關檢具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申請延期返國，

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准，延

期期限累計最長不得逾三年，並不得

逾年滿三十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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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7/07/04 新增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(106.06.28)補充資料。 

2017/08/08 新增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(106.07.13)補充資料。 

2017/09/22 新增旅行業管理規則(106.08.22)、役男出境處理辦法(106.08.21)補充資

料。 

 


